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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说借款给父母救妹妹，父亲说“没有的事”
时间：9月22日 地点：临海法院

对林某来说，为了讨钱将父母告上法庭，是一件
万般无奈的事情。他说，他要讨的这笔钱，是父母承
诺要为妹妹支付的治病钱。不料，父亲却在庭审时，
一口否认。

林某出生在临海一个普通家庭，早年生活艰辛，
16岁就外出打工，贴补家用。渐渐地，他的生活开始
好转，娶妻生子，事业有成。可谁曾想，这平稳的日
子却在2003年被一纸医疗诊断书打碎。

那年，林某的妹妹被确诊患了一种严重的免疫
系统疾病，这种疾病会造成全身多系统器官的慢性
损害，患者要非常注意平时的护理，稍有不慎就会引
发或者加重病情。

病是一定要治的，更何况是自己的亲妹妹，林某
说，11年来，他尽心尽责，出钱又出力，妹妹在他的帮
助下积极治疗，病情也得到了控制。

妹妹生病后，巨额治疗费用让原本就不太宽裕
的家里更加捉襟见肘。去年圣诞节，林某将自己的
父母起诉到法院。他在诉状中写道，父亲在2001年
开始不劳动，无经济收入，妹妹生病后也放任不管，
长期通过向他借款的方式筹集妹妹的治疗费用。自
2001年开始，借款已累计达22万元，2014年，父母还
出具了借条。林某要求父母偿还其中的11万元。

庭审中，林某的父亲却否认了借款的事情。他
说，他在2015 年被林某打伤前一直在外打工，有收

入，并不需要向林某借款。林父还表示，借据上的签
名并不是他本人书写，要求进行笔迹鉴定。

经过漫长的鉴定程序，结果显示：借据上林父的
签名的确不是他本人所写。法院组织了几次庭审，
林某虽然对鉴定结果提出意见，但始终没有进一步
举证。

临海法院根据案件事实，综合所有证据，认为林
某证据不足，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

虽然已经判决，但林某与父亲之间的恩怨纠葛
尚未尘埃落定。“家人之间应该团结互助，遇事要多
份谦让、多份责任、多份沟通。”判决后，法官对林某
一家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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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要盖新房，他们拆了人家的老屋
时间：9月21日 地点：江山法院

别看农村闲置的老屋不起眼，里头说不定藏了
不少“宝贝”，只是一般人都没发觉。这不，江山徐女
士老家的6扇雕花木门就遭了小偷的贼手。

徐女士说，老屋位于江山凤林镇上，因为房子实

在破旧无法修缮，长年无人居住，平时就堆放一些木
柴和杂物，连锁都不上。大厅装了6扇木门，都是祖
辈留下来的，距今已有200多年历史。木门中雕花
部分是樟木做的，内容是鸟和花，很是精美。

今年5月的一天，徐女士回祖屋一看，发现这6
扇门不见了。“四处找了一下，没找到。我就报案
了。”徐女士说，6扇门价值在1800元左右。

很快，何某、姜某就被抓获归案。两人是同村
的，经常聚在一起，整天无所事事到处闲逛。走村串
户中，他们无意间发现有些老屋的门、隔板等做得非
常漂亮，估摸着应该是“古董”，便动起了歪念。

5月28日晚上，何某、姜某挑了一间老屋作为下
手目标，爬上围墙进入房内，将房内安装着的隔板、
窗扇、花板拆卸下来。之后，两人用电动三轮车将隔
板等运至偏僻处藏匿起来。几天后，他们又以同样

方式盗窃2处房屋，盗得木头门扇、隔板和窗扇等22
块。徐女士家的木门也在其中。

经鉴定，何某和姜某盗窃的全部财物总计价值2
万余元。目前，除被销赃的4扇窗之外，其余物品均
已成功追回并发还给失主。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这些古董究竟值多少钱，因
为最近家里盖新房，钱不够，就想偷点东西卖钱。”被
告人何某交代。

何某与姜某均因盗窃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

承办此案的江山法院刑庭副庭长许浩丰说，今
年已经审理了5起盗窃古玩类案件，小偷选择的作
案地点大都是偏僻乡村的老宅子。这些老房子不但
引来小偷的光顾，有的甚至成了流浪人员的“固定居
所”。

用零食收买小学生作伪证，罪上加罪
时间：9月21日 地点：永嘉法院

把人打伤后，竟用零食收买小朋友为自己作伪
证，陈某这么做的结果就是“罪上加罪”。

事情发生2年前。2014年3月9日下午，陈某正
在家里洗衣服，突然有个孩子跑过来跟她说，她的儿
子被人打了。陈某慌忙撂下衣服跑了过去，边上有
人告诉她，是小江打的。虽然小江否认，但陈某不
信，直接扇了小江一巴掌。

没想到，这一幕正好被小江的奶奶李某看到。
两人发生争执，缠打在一起，李某年纪大，摔倒在地。

2014年3月27日，经永嘉县法医学司法鉴定中
心鉴定，李某损伤程度为轻微伤。2015年6月23日，
经温州市司法鉴定中心重新鉴定，李某损伤程度最
终被评定为轻伤二级。

将人打成轻伤，是要负刑事责任的，2015年5月
29日，陈某主动到派出所投案，之后被取保候审。

回到家后，陈某一直在想办法如何为自己洗脱
罪名。她叫来读小学六年级的女儿小陈，抄写了一
张证言纸条，上面写着：曾在教室听到李某的孙女小

琳说奶奶手臂上的伤是她自己从家里楼梯上摔伤
的。陈某还让小陈拿着芒果和牛奶，去找小伙伴小
丽、小萌、小天，让他们在纸条上签名并按捺手印。

接着，陈某带着小萌、小天到永嘉县枫林派出所
准备作证，因孩子们还是未成年人，法定代理人不在
场的情况下无法制作笔录。于是，陈某将有孩子签
名手印的证言纸条上交公安机关。

之后，民警把小朋友们找来一问，事情马上就揭
穿了。除了涉嫌故意伤害罪，公诉机关指控，陈某还
涉嫌妨害作证罪。

不过，陈某并不认罪。法庭上，陈某和辩护人都
对于李某的伤势鉴定提出了异议，法官通知鉴定人
——永嘉县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法医出庭作证。

“你说这个伤势比较复杂、疑难的，你们鉴定出
来第一次轻微伤、第二次轻伤，这个怎么解释？”辩护
人对鉴定人发问道。

对此，证人回应说：“最初是从体表上、现有能看
到的伤势做的鉴定。第一次作出了轻微伤的鉴定，

是由于李某左肩有损伤，涉及到肩关节的功能影响，
需要等到其临床治疗终结，伤势稳定后再补充鉴定，
而第二次鉴定结果就是轻伤二级。”

陈某因犯故意伤害罪、妨害作证罪被永嘉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1年，另外赔偿李某医疗费等经济损
失5.5万余元。

拿着4本房产证，遂了老王多年的心愿
时间：9月21日 地点：湖州中级法院

老王是土生土长的湖州人，平时做点小生意，凭
着勤劳和节俭，这些年倒也存了一些积蓄。一直以
来，老王都有一个心愿，由于他做生意所用的店面房
都是租别人的，他很希望能拥有一间自己的店面。

说也凑巧，正在老王准备购买店面房的时候，一
个在房产开发商东华公司上班的亲戚告诉他，他们
公司的店面期房正在火热销售中，虽然现在店面还
没开始建，但是地段好、价格优惠。

老王一听就心动了，很快和东华公司签订了购
房协议，双方约定，东华公司将 3 间店面出售给老
王，房价 66 万元，由东华公司负责办理物业三证。
老王按约定交了33万元首付。

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来了交房日期，老王却怎

么也高兴不起来。原来，老王和东华公司签订的购
房协议中只约定了3间店面房，具体什么位置、多少
面积，都没有写。双方都认可的是：3间店面在转角
位置。东华公司完成初始登记时，将老王的“3间店
面”登记为一个房产证，之后又分割成3个房产证。
东华公司依照“一个门牌号、一本房产证”即“一间店
面房”，交付给老王“3间”店面。

老王左看右看觉得不对，东华公司的其他店面
每个建筑面积均在30至40平方米左右，但现在交付
给他的“3间店面”，除一间的建筑面积为30多平方
米外，其余2间均为10多平方米，而且店面布局形状
十分不规则，根本无法独立作为店面使用。老王认
为，这“2间店面”应该只能算1间店面，故东华公司

只交付了3间店面中的2间，加上隔壁1间店面，才
算3间店面。老王和东华公司各执己见，最终闹到
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老王和东华公司所签订的购房
协议因未约定3间店面的面积及具体位置，属于约
定不明确。对于诉争房产，从功能独立性角度、面积
角度和房屋价格角度进行分析，并结合合同履行情
况、交易习惯等因素进行综合确定，购房合同约定的

“3间店面”应为老王主张的3间店面房，东华公司应
该全部交付给老王。

东华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湖州中院二审维持原
判。老王手里拿着这4本房产证，多年的心愿终于
了了。


